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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完善“三公”经费公开的几点建议  

时间: 2012-11-01 15:28 作者:  决策咨询部 

  “三公”经费的公开，是我国政务公开的一次重要突破和发展，对推进公共财政的透明和规范，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建设阳光政府，具有重要

意义。 

  今年3月启动的“三公”经费公开，向公众展示了政府自觉接受监督的诚意，为今后的“三公”经费公开开了一个好头。不过，由于刚刚起步，经验不

足，“三公”经费的公开也有一些问题，给公开的部门带来了一些困惑，也招致了公众的一些质疑，亟待制度化和规范化，完善相关制度和程序。 

  近日，由中央组织部、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国家行政学院共同举办的省部级领导干部加强法治政府建设专题研讨班，就 “三公”经费公开问题进行了

热烈而深入的研讨。来自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政府部门和政协的省部级领导干部共46人，对此问题发表了看法，提出了建议。结合研讨情况，

我们提出以下完善“三公”经费公开的建议。 

  一、明确“三公”经费公开的目的“三公”经费的目的，决定着“三公”经费的制度安排和实际运作。只有明确“三公”经费公开的目的，才能正确指

导“三公”经费公开工作，合理引导媒体和公众的看法和评价，也才能使“三公”经费公开工作更有序、健康地发展。目前，由于刚刚推行，一些部门对

“三公”经费公开的目的不甚清晰，导致在实践中公开过于简单，只是向公众提供了一些或者一组财务数据。建议明确“三公”经费公开的目的，并确立以

下三项目的：一是推行政务公开，建设阳光财政和阳光政府。二是规范财政开支，厉行节约，建设节约型政府。三是接受社会监督，建设责任政府。 

  二、确定“三公”经费公开的部门相关信息表明，今年应公开“三公”经费的中央部门为98个，但外交部、国务院侨办和国务院港澳办最终以涉及国家

秘密为由未公开。在实际公开的部门中，除行政机关外，也有一些党群机构、人大政协机关、司法机关和事业单位。究竟哪些部门应当公开、哪些部门不应

当公开，不公开的理由是什么，党群机构、人大政协机关、司法机关、事业单位是否应当纳入公开的范围，缺乏明确的说明，引起公众和媒体的不少猜测，

甚至一些公开的部门也不清楚被列入的原因。同时，除中央部门外，北京、上海、陕西等地方省级政府也公开了“三公”经费。为使今后的“三公”经费公

开更加规范，更有说服力，建议在全面总结今年“三公”经费公开经验的基础上，深入分析各部门、各层级情况，明确“三公”经费公开部门和层级，公开

应当公开“三公”经费部门的名单，交代确定这一名单的理由。 

  三、统一“三公”经费公开内容从今年中央部门公开“三公”经费情况看，公开内容差异较大。多数部门只公开了本级机关的情况，但也有些部门把全

系统涵盖其中。有的部门仅公开行政机构的情况，有的部门则把管理的事业单位也纳入其中。有的部门公开得详细、具体，有的部门则简单、粗略。内容不

统一，使“三公”经费公开欠缺形式上的合理性。建议对“三公”经费公开内容作以下澄清：一是实行垂直管理部门是全系统公开还是本级机关公开。二是

哪些经费应该公开，哪些经费因涉密不公开。对一些部门内部可能有涉密例外的应该通过法规予以明确，以保证公布的一致性。三是是否应当包括各部门管

理的事业单位，事业单位中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差额拨款的事业单位、自筹自支的事业单位等是否应予区别对待。鉴于各部门职能任务不同，可将“三

公”经费公开的内容分为两个部分：同一性内容和差异性内容。同一性内容，是所有部门“三公”经费开支中的共同性开支，要保证公开内容是相同的，以

解决各部门的可比性问题。差异性内容，是基于各部门任务不同的开支，解决部门之间任务不一致的问题。为了便于公众理解和监督，在公布“三公”经费

时，建议介绍本部门工作职责和具体事项，将各项支出数额、用途、原因都标注清楚。 

  四、厘清“三公”经费合理标准“三公”经费公开是为了规范和监督政府的财政支出。然而，一些部门公布的“三公”经费，只是将不同的消费项目简

单相加。这些开销的科学性、合理性无从评判，一些媒体仅用数据高低来下结论，可能会出现似是而非的现象。因此，亟待建立评判“三公”经费高低的合

理标准。各个部门“三公”经费数额与其承担的职能任务应当是相匹配的。不能仅仅靠一个财务数据衡量一个部门开支的高低。有什么样的工作任务，就应

当有什么样的财务开支和“三公”经费。逐步制定科学合理的“三公”经费标准，将事权与财权联系起来考虑，关键是衡量二者之间是否相匹配，从而判断

“三公”经费是高还是低。 

  五、规范“三公”经费公开程序和方法今年，中央部门的“三公”经费公开都是各部门自己公开，时间上有早有晚，步骤方式不一。建议规范“三公”

经费的公开步骤和方法，使之更有序、合理。一是先审核后公开。“三公”经费公布，可以先经过财政部门或审计部门核准，或者经过人大常委会审核。审

核后，再对外公开发布。经过审核，发现问题的，在公开以前还可以修改、调整和完善。二是统一公开。部门“三公”经费，经过审核确定后，建议可以由

部门在规定时间内统一公开，或者是由政府统一对外发布公开，避免和减少因先后不一、内容错漏带来的负面效果。 

  六、防止“三公”经费转移从公布的“三公”经费情况看，需要规范“三公”经费的标准和范围，防止一些部门将“三公”经费转移或者隐蔽起来。例

如，将部门“三公”经费开支转移给下属事业单位、企业或者中介机构等。在政企不分的部门中，防止将部门“三公”经费开支转移给企业。这些做法，不

仅影响政府部门“三公”经费的准确性，而且加大了下属单位和企业负担，影响“三公”经费公开的积极意义。要严格规范部门的财务制度，严格审核“三

公”经费的中转移情况，确保“三公”经费的真实性和严肃性。 



  七、立法保障“三公”经费公开“三公”经费公开是建设法治政府和阳光政府的具体体现。今年的“三公”经费公开工作有了良好开端，需要以立法形

式固定下来，确保“三公”经费公开的深入开展。建议及时修改和完善《预算法》和《预算法实施条例》，制定“三公”经费公开的具体管理办法。将“三

公”经费公开和财政公开内容予以明确规定、完善，依法推动“三公”经费公开工作。 

  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课题组 杨小军杨伟东戴建华执笔人：戴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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